
兴业银行“兴业金雪球-优先系列”理财产品

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编号：资产管理部-兴业托管 2014 年第 01 号（统）（补）

甲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和乙方双方签署的《兴业银行“兴业金雪球-优先系列”理财产品

托管协议》(合同编号：资产管理部-兴业托管 2015 年第 01 号（统）)(以下简称

“原合同”)。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相互信任、长期合作的原则，双方签署此

补充协议，对原合同做如下调整：

一、 原合同第四章理财产品资产的保管

增加：

4.2.4 理财产品证券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乙方按照规定开立理财产品财产的证券账户。甲方应当在开户过程中给予必

要的配合，并提供所需资料。证券账户的持有人名称应当符合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的有关规定。开户费用由甲方承担。

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理财业务的需要。乙方和甲方不得出

借和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转让产品的任何证券账户，亦不得使用理财产品的任何证

券账户进行本理财产品业务以外的活动。

证券账户的开立和证券账户卡的保管由乙方负责，管理和运用由甲方负责。

4.2.5 专用资金账户（专用资金台账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专用资金账户是以理财产品名义（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在甲方所选择的证

券公司的下属营业机构开立的，并与托管账户建立第三方存管关系。资产管理人



应在乙方下属营业机构签署《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专用资金账

户开立后，甲方将专用资金账户的开户资料（复印件）加盖业务专用章后交乙方

留存。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注销该专用资金账户，也不得

自行通过“第三方存管”平台从专用资金账户向银行结算账户（该账户可以是托

管账户或者甲方经乙方许可开立的过渡账户）划款。

二、 原合同 6.1 理财产品的投资交易安排本协议项下约定的甲方理财产

品的投资对象包括

增加：8）交易所回购、优先股及交易所债券

三、 第六章理财产品的投资交易及其资金清算

将原合同 6.2 的标题“相关投资交易资金的清算交收”改为：“非

交易所内相关投资交易资金的清算交收”

增加：

6.3 甲方理财产品投资于证券交易所市场的资金清算

若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交易所回购、优先股及交易所债券，甲方负责选择代理

甲方管理的理财产品财产证券买卖的证券经营机构，并与其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

理协议。

因理财产品投资于证券发生的所有场内交易的清算交割，由甲方选择的证券

营业部负责办理。

甲方应在本理财正式投资运作之前为本理财指定证券经纪商和交易席位，本

理财进行场内证券投资所涉及的证券经纪商专用银行清算账号、交易席位号、交

易品种的费率表、证券经纪商佣金收取标准等事项在本合同的操作协议中进行约

定。

本理财通过指定证券经纪商进行交易时有关交易数据传输与接收、场内证券

交易的资金清算与交割等事项由甲方和证券经纪商协商签订相关协议，乙方仅配

合完成银证划款。



原则上，甲方应在场内交易成功当天 17:00 前向乙方发送加盖甲方预留有效

业务往来印章的场内交易成交单（附件七），场内交易成交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产

品名称、交易日期、买卖方向、标的名称、标的代码、成交数量、成交金额等信

息，成交单具体格式双方可另行协商确认。如因证券经纪商数据发送时间等客观

因素导致甲方当天无法向乙方提供场内交易成交单，则甲方应最迟不晚于 T+1

日上午 10:00 向乙方发送，否则可能由于影响乙方进行资产资金清分、进而导致

乙方在 T+1 日无法执行当日其他划款指令。甲方在此确认，由于未及时向乙方发

送场内交易成交单影响乙方执行划款指令，乙方不承担划款指令未执行造成的相

应后果。

四、5.3.1 理财资金运用划款指令的发送

增加：

对于银证转账和证银转账的指令，甲方因在当日下午 13：00 点前将相关指

令发送至乙方。

五、第八章托管人对管理人的业务监督与核查

8.3 修改为 乙方对甲方投资行为的核查只限于核查投资品种类别（含本协

议 6.1 条约定的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品种是否符合理财协议的约定 。对

于证券交易所内的投资，甲方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规定的

理财产品可参与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乙方审核银证转账指令即视为完整履行了

对证券交易所品种投资范围的监督职能，如理财产品的投资实际超出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规定的理财产品可参与的投资品种，所有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七、其他事宜

1、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调整补充，构成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存在任何冲突，以本协议规

定为准。

2、本协议自两方签字盖章确认后生效。

3、本协议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每份协议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七

Xxxx 理财产品场内交易成交单

序号 产品名称 买卖方向 交易日

期

标的名称 标的代

码

数量 成交金额 成本

1
2
……

N

（甲方授权业务往来章）

年 月 日

填列说明：

1、序号：交易编号

2、产品名称：交易主体，指参与场内交易的各理财产品，需明细填列到每只产品，如“xx 银行 xx 系
列理财第 x 期 x 款”，根据实际情况填列

3、买卖方向：买、卖

4、交易日期：指买卖成交日期

5、标的名称：指投资标的的名称，如“13 龙鑫债”

6、标的代码：指投资标的的场内交易代码，如“13 龙鑫债”对应的场内代码“125151”
7、数量：交易数量

8、成交金额：指买入或卖出交易的总结算款，亦是券商保证金账户中的收付款项

9、成本：买入交易时即为成交金额、卖出交易时指卖出资产对应的买入时成本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银行“兴业金雪球-优先系列”理财产品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页）

甲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